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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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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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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委任書

裝箱單(如僅一件者得免附)
國外發票據法（ＩＮＶＯＩＣＥ）正本一份

統一發票正副本各乙份或發票

國庫專戶存款收款書

海關進口貨物稅及各項稅款繳納證

進出口貨物進倉申請書

輸入許可證

輸出許可證

提貨單

貨物托運申請書及運送單或出口貨物

裝入貨櫃申請書

進出口證明書申請份數及用途清表

出口報單副本申請份數及用途清表

卸運加工出口區貨物准單

外銷品原料應繳進口稅捐記帳分案切結書或受信機構擔保外銷品原料

應繳進口稅捐記帳保證書

輸出檢驗合格證

交通部電信器材進出口憑證

新聞局核准證明書

貨物稅完(免)稅照

貨物型錄、目錄或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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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記Ｖ號者應附。
 
有Ｘ記號者得免附

。

有△記號者按貨品輸入、出

管理辦法之限制輸入貨品表

規定。


註：

一、1.至13.項為各種類報單報關必備文件，14.至1.9項為特殊文件，依進出口貨物之性質而定。
 
二、進潭子科技產業園區郵包價值逾越新臺幣三仟元以上者應填具進口報單(B6、G1及G7：來自國外)，連同包裏單及其他單證辦理報關驗放。郵包價值未逾新臺幣三仟元者，僅憑包裹單驗放進區，郵包貨物應屬收貨人登記之生產項目或工廠所需機器設備範圍。出區郵包價值逾越新臺幣五萬元以上者，應填具出口報單(B9：輸往國外)，課稅內銷出區郵包一律填具進口報單(G2：輸往課稅區)，連同包裹單及其他單據前來報關查驗。
三、區內生產之成品、原料、或設備非經核准及完稅(保稅)，不得寄往國內課稅區。進出潭子科技產業園區郵包查驗時，除自國外郵寄進口之郵包由郵局人員會同海關開箱查驗外，其餘各類郵包應由報關人(或貨主)前往郵局倉庫會同查驗。查驗後並應辦理關郵會封手續。
四、外幣匯率之計算，以報關時前一旬中間日(五、十五、廿五日)之台灣銀行掛牌即即期賣出(進口)或買入(出口)匯率為準，未掛牌外幣按同日經濟日報所載紐約外幣兌換美元收盤價格計算，如遇適用該旬之中間日恰為星期例假或國定假日，則以扣除實際假期後之前一日匯率為準。
業務承辦單位：臺中港科技產業園區案件(DC) 保稅組查核課，電話（04）26595216分機203；潭子科技產業園區案件(DT) 保稅組查核課中加業務股，電話（04）25323594分機15」

